
110學年度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第一學期模範生頒獎通知單 

110年 10月 6日北市教國字第 1103090978號 

一、 依據：臺北市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公私立國民小學模範生表揚工作籌備會議辦理。 

二、 目的： 

為鼓勵本學期獲選之品學兼優模範生，教育局頒發獎座乙座及獎狀乙幀，因應國

內外疫情尚未趨緩，業自 109學年度第 2學期起停辦全市模範生表揚大會，請各

校務必於公開場合依防疫規範辦理模範生表揚以資鼓勵，並發揮見賢思齊之效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小學務處。 

四、 頒獎時間：111年 1月 12日(三) 

五、 頒獎地點：活動中心 1F視聽教室。 

六、 實施方式：分兩梯次頒獎，請於頒獎前 15分鐘完成報到。 

第一梯次:13:50~14:20對象:一、二、三年級。 

第二梯次:14:30~15:00對象:四、五、六年級。 

七、 防疫規定：進行實名制措施方式(會前登記出席名單，並收集相關健康證明，需打兩劑

以上)。入場前由安排工作人員協助對民眾進行體温量測及症狀評估；進行手部消毒。

所有人員活動期間(包含排隊入場時)須戴口罩，除補充水分之外，禁止飲食。 

八、 獲獎人員： 

 

九、 參加回條：請掃 QR-Code填表單，於 110年 12月 31日(五)前完成。 

有任何問題請洽學務處生教組林老師 28723336*9302 


